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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度整体支出绩效自评报告

县财政局:
进一步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提高财政管理效率和提高公共服务水平。根据依据《中共甘肃省委甘肃省人民政府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实施意见》(甘发(2018)32号)、《中央庆阳市委办公室 庆阳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的通知》(庆办发(2019)52号)、《中央合水县委办公室 合水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实施预算缋效管理工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合办发(2020) 16号)及《甘肃省财政厅关于印发(甘肃省省级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6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甘财绩(2020)5号)等文件精神并结合实际情况,现对2022年财政项目支出开展绩效评价工作。
一、项目基本情况
根据2022年3月30日合水县第十九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通过的《合水县2022年财政收支预算》,批复我单位县级741.190823万元，其中，工资福利支出607.295823万元，县级专项经费40万元，对个人及家庭补助收入0.475万元，公用经费88.02万元，工会会费5.4万元。

实际支付1011.156954万元，其中行政运行873.652524万元，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18.8348万元，工会事务支出5.40002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79.56762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45132万元，行政单位医疗保险支出31.656852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项目总体目标：按照财政要求及工作需求，准时、保质、保量完成2022年度省市借抽调人员、办案人员等54名职工工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支出，保障机关日常运转，完成职工工资、保险、办公费、维修维护费等支出。项目绩效目标与立项目的合理、合规。

三、评价基本情况

（一）评价目的。
严格落实《预算法》及省、市、县绩效管理工作的有关规定，通过开展部门整体支出绩效评价，促进部门整体预算绩效管理工作水平的提升，强化部门支出责任，规范资金管理行为，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保障部门更好地履行职责，促进政务服务事业的发展。
（二）评价对象与范围。
1.评价对象：2022年合水县行政事业单位部门预算

2.评价范围：决策情况；资金管理和使用情况；相关管理制度办法的健全性及执行情况；实现的产出情况；取得的效益情况；社会和公众的满意度情况。
（三）评价依据。
1.国家和省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
2.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经济社会发展目标；
3.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中长期事业发展规划及年度工作计划；
4.部门职责相关规定；
5.相关行业政策、行业标准及专业技术规范；
6.预算管理和预算绩效管理有关制度、办法，项目及资金管理办法、财务和会计资料；
7.项目设立的政策依据和目标，预算执行情况，年度决算报告、项目决算或验收报告等相关材料；
8.其他相关资料。
（四）评价原则、评价方法。
1、评价原则
科学规范。严格执行规定的流程步骤，做到指标合理、标准科学、方法适当、结果可信。绩效相关。评价结果应当清晰反映绩效目标的实现情况以及预算支出和绩效之间的对应关系。公开透明。评价结果应当符合真实、客观、公正的要求，依法依规公开并接受监督。激励约束。评价结果与项目的设立、保留、整合、调整和退出相挂钩，作为完善政策、改进管理、安排预算的重要依据。

2、评价方法
该项目绩效评价方法按照财政和部门评价项目支出绩效评价指标体系框架，采用最低成本法，在绩效目标确定的前提下，成本最小者为优的方法。
（五）绩效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指标是指预算批复时确定的绩效指标，包括项目的产出数量、质量、时效、成本，以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服务对象满意度等。产出指标：反映根据既定目标，相关预算资金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情况。进一步细分为：（1）数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数量；（2）质量指标，反映预期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达到的标准、水平和效果；（3）时效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的及时程度和效率情况；（4）成本指标，反映预期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所需成本的控制情况。效益指标：反映与既定绩效目标相关的、前述相关产出所带来的预期效果的实现程度。进一步细分为：（1）经济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经济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2）社会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社会发展带来的影响和效果；（3）生态效益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对自然环境带来的影响和效果；（4）可持续影响指标，反映相关产出带来影响的可持续期限。满意度指标：反映服务对象或项目受益人对相关产出及其影响的认可程度。绩效指标的权重，由本单位根据实际情况确定。预算执行率10%、产出指标50%、效益指标30%、服务对象满意度指标10%。数据来源、证据收集方式主要为听取汇报、查阅相关资料。

（六）评价人员组成。
刘雪玲      纪委副书记、监委副主任
唐小辉      县纪委常委、办公室主任
王  靓      县纪委信息管理中心九级职员   
姚兵兵     县纪委党风廉政教育中心九级职员
（七）绩效评价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阶段。在具体实施评价前开展项目调研和沟通协调等工作，确定绩效评价对象和范围、成立评价工作组、开展前期调研等。
2.非现场评价阶段。对项目相关资料和数据资料进行分类、汇总、分析和评价。
3.综合分析阶段。依据现场收集资料、会议纪要等相关资料，分析评价并形成现场评价结果。
4.评价报告撰写。评价报告全面反映评价项目基本情况，说明评价工作组织实施情况，依据工作底稿、工作记录等，对照评价指标体系，全面客观分析项目支出绩效状况，做出具体绩效分析和结论。
四、评价结论及分析情况
根据合水县财政局关于印发《合水县预算绩效管理办法》等六个管理办法和工作规程的通知等文件,对县2022年县级财政支出项目实施绩效评价。

2022年纪委、监委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经费自评结果: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各单位及个人,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项目的管理比较合理，项目资金40万元，到位及时，使用等按计划进行，项目的组织管理基本有效；项目的产出达到目标，项目效果良好，项目的绩效基本实现。综上所述，项目总体评分为“100”，评定级别为优。
2022年度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项目自评结果:总体上看,经费项目目标明确、决策依据充分,资金由县财政局国库集中支付至公司,未发现虚报项目套取财政资金和不符合申报条件情况,未发现截留、挤占、挪用专项资金的情况，项目的管理比较合理，项目资金22.5万元，到位及时，使用等按计划进行，项目的组织管理基本有效；项目的产出达到目标，项目效果良好，项目的绩效基本实现。综上所述，项目总体评分为“100”，评定级别为优。
五、绩效评价指标分析

（1） 项目决策情况。

2022年纪委、监委反贪、反渎、预防职务犯罪等专项工作经费：有力保障我县2022年度办案人员及省市借抽调人员日常办公运转,推动高质量工作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管理,充分发挥机部门职能作用。

2022年度中央纪检监察转移支付项目：总体绩效目标为提高县纪委监委信息化改造水平，完成视频会商系统升级改造。有力保障我县2022年度日常办公运转,推动高质量工作要求,完善工作机制,加强管理,充分发挥机部门职能作用。
（二）项目过程情况。项目实施过程中我委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财务处理及时、会计核算规范，按时、保质、保量的完成各项工作任务。
（三）项目产出情况。项目的产出达到目标，项目效果良好，项目的绩效基本实现。
（四）项目效益情况。实际支付1011.156954万元，其中行政运行873.652524万元，其他纪检监察事务支出18.8348万元，工会事务支出5.400024万元，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支出79.567622万元，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45132万元，行政单位医疗保险支出31.656852万元。完成我单位年初计划，年终目标，所有支付依据合规合法。

六、项目主要经验及做法
本单位严格按照财政局要求，规范财务管理制度及绩效相关制度、积极开展绩效数据处理、编报报告，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

通过县级预算、绩效、决算有效结合,推动我县纪检监察机关业务保障工作要求,加强管理,提高纪检监察机关履职能力水平,持续将“保工资、保运行、保重点支出”积极落到实处,全面推动相关工作有序开展。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一是预算绩效观念不深入。在日常财务工作中存在着“轻管理、重支出、轻绩效”的情况，造成该问题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绩效理念较薄弱，单位绩效目标编制仍有缺失，需要进一步加强对资金绩效管理的重视程度。二是预算绩效规范管理有盲点。在财政部门逐步加强绩效管理的情况下，我委财务人员面对当前绩效管理工作既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又缺乏专业性很强的技能储备，只能是边工作、边学习、边积累，短期内部分工作只能停留在表面，难以做到程序规范、管理科学，难以满足当前绩效管理要求。三是绩效管理的整体性上还有差距。绩效管理体系需进一步健全，绩效目标设定的科学性、时效性有待加强。
八、有关建议

无
                     中国共产党合水县纪律检查委员会

2023年2月28日
